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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期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公众咨询文件支柱一——金额B的发布
摘要：

• 2022年12月8日，经合组织发布了一份题为“支柱一 ——金额B”的公众咨询文件。该文件以经合组织及二十国集团
BEPS包容性框架于2021年10月达成的承诺为基础，旨在简化和精简独立交易原则在从事于各国境内基础营销和分销
活动（BMDA）的企业中的应用。

• 关于金额B的公众意见咨询将于 2023 年 1 月 25 日截止。预期受到影响的各方应考虑在咨询期间提交意见。经合组织
的目标是在2023年中期之前就金额B达成协议，使其在2024年与金额A同时生效。

背景

金额B是经合组织解决数字化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的两大支柱解决方案之一的核心组成部分，尽管金额B的应用不仅限于
数字业务。
该文件的既定目标是根据经合组织转让定价指南中提供的指引，简化和精简独立交易原则的应用，特别关注由于缺乏当地
可比数据或合规成本高昂而无法实施传统转让定价原则的“低能力”国家1。与金额A不同，金额B的应用不限于超过某个
收入或盈利指标门槛的群体，而是使用一系列标准来确定执行BMDA的纳税人，且这些纳税人会落入金额B的适用范围。
公众咨询文件针对与金额B有关的以下四个关键内容进行了讨论。
范围——什么是基础营销和分销活动？
金额B的提出同时适用于购销和分销安排以及销售代理和委托代理人。金额B范围的安排将包括有形货物的批发分销，但
拟排除无形产品（例如软件、金融服务和数字产品）和大宗商品交易。
公共咨询文件还引入了一系列定量和定性的标准，以识别从事增值活动的分销商，而此类分销商将不符合适用金额B的认
定范围（例如零售、研发、制造、采购、融资、广告/营销、拥有或开发无形资产，和/或在本地市场承担风险多于有限风
险）。
定价——范围内实体将如何获得合理回报？
确定执行BMDA的实体的合理回报是经合组织一直在努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经合组织考虑了许多选项，包括设置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的方法指引到适用单一固定回报的“一刀切”方法。考虑到为不同
地区、行业和经济形式的企业确定统一利润预期的复杂性太高导致其无法操作，经合组织已经摒弃了设定固定利润水平预
期的最初提议。
经合组织提议建立一个BMDA中央可比数据库，供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使用。虽然最终的方法仍在考虑之中，但正在考虑的
两个备选方案是（一） 定价矩阵法和（二） 机械定价工具法。
在机械定价工具法下，纳税人会将被测试方的财务数据输入该工具，该工具将根据经济特征的权重确定该被测试方相应的
金额B回报。
其他需要讨论的领域包括最合适的利润水平指标、可比区间内的位置、可比性调整，以及在存在替代的转让定价方法或当
地可比数据的情况下的合理处理方式。
¹ 注：例如税收征管能力较差的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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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准备——税务机关如何验证实体是否在金额B的范围内？
为了满足金额B的要求，纳税人需要准备文档，以便税务机关可以进行金额B适用性评估。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文档披露
的信息，税务机关将有能力质疑/审查纳税人针对金额B的自我评估。
确定性——如何解决金额B争议？
对于纳税人来说，一个反复出现的担忧是即使经合组织就金额B达成一致，由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税务机关选择不采纳它，
或者其他税务机关可能会寻求超出其预期范围应用它，这种简化所带来的益处将大大被削减。前一种风险是经合组织在推
行低附加值服务方面的工作时已经出现的挑战。该文件简要地讨论了这些问题，概述了如何利用相互磋商程序以及可能的
现有税收协定仲裁条款来解决争议和消除因使用金额B而产生的任何双重征税问题。

毕马威观察

金额B旨在标准化跨国集团内基础分销商的合理回报。与预计仅影响约100个跨国企业集团的金额A不同，金额B的适用范
围相对要广泛得多，并且可能会影响许多中国企业纳税人，因为它适用于所有在市场国范围内执行“基础营销和分销活动”
的实体。如果中国税务机关选择在本土落地金额B要求，由于缺乏足够的本地公开可比数据，适用金额B的中国企业纳税
人可能没有太大的政策灵活性，将不得不实施经合组织提出的金额B的计量方法。
此外，一些税务机关单方面选择不适用金额B，可能会对税务确定性构成挑战，纳税人仍必须使用传统的争议解决机制来
解决与金额B有关的纠纷。
金额B框架的开发一直具有挑战性，由于营销和分销活动因税收管辖区、行业和跨国企业集团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跨国企
业集团和税务机关对分销商创造的价值和分销活动的适当回报水平也有不同的预期。在此基础上，如何界定适用范围、规
范回报率、同时又不偏离公平交易原则太远并不容易。
尽管经合组织在过去两年中就金额B开展了大量工作，但似乎仍有不少有争议的领域。
金额B的适用范围较窄，同时包括多个排除条件，另外排除了单一固定回报的方案难以满足许多跨国企业集团（更不用说
一些税务机关）的期望。目前还不清楚该提案是否会像预期的那样减少转让定价争议，或者只是将争议转移到关于适用范
围和实质的辩论中。
然而，很明显地，经合组织必须在简化流程、税收确定性和与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等相互冲突的任务之间达到一定的平衡，
这将是一项十分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毕马威建议

根据目前的文件提议，纳税人应审查集团网络内的关联营销和分销实体，并考虑是否有公司落入支柱一金额B的预期适用
范围，并分别从在岸以及离岸营销和销售实体的税收角度评估其对价值链的潜在影响程度。
受金额B影响的纳税人可向毕马威提出有关金额B应用的任何疑虑/建议，毕马威近期将根据收集的反馈向经合组织及时提
交公众咨询意见书。同时，毕马威将与相关税务机关进行讨论，以反馈不同国家/地区和纬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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